
作為散戶投資者，建議容許 交易所 提供 「逐倉模式」(isolated margin) 的虛擬資產

期貨合約 予散戶投資者，槓桿不限但需確保有 爆倉保險基金 （insurance fund），當 爆

倉時 交易所 需把 倉位的初始保證金（initial margin）撥入 爆倉保險基金 以 防止極

端市場價格波動 。由於 極端市場價格波動 比較罕見，因此 爆倉保險基金 大部分時

間會增長，很少部分時間會減少。 爆倉保險基金 雖為交易所管有且不在任何客戶名下，

但仍暫屬客戶資產一部份。 當然，期貨合約需標明價格、初始保證金及其他指標。這

樣 投資者 每次開倉最大損失是倉位的初始保證金 。建議交易所提供上述期貨合約都

必須證明其有指明數量 （以保證金貨幣 （margin currency）作單位 ）的 虛擬資產，

並撥入爆倉保險基金，在結束業務時需記錄後才可轉為公司資產。 建議投資此類產品

風險應給予 散戶投資者 自行管理，而不應一刀切禁止此類產品，避免香港散戶投資者 

為了投資上述產品而 轉投海外交易所，甚至移民外地以取得外國人身份。 


